
黄浦区关于进一步促进上海科技京城发展的若干意见
 

上海市人民政府文件沪府发[1999]22 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修订后的《上海市促进高新技术 成果

转化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黄浦区关于进一步促进上海科技京城发展的若干意见 

 

     为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科教兴国”战略，按照市委、

市政府在实施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进程中始终坚持把发展高科

技产业放在重要位置的要求，充分发挥上海科技京城业已形成的

科技创业基地的优势，尽早使上海科技京城成为继浦东张江高科

技园区之后又一个高新技术产业的制高点，吸引国内外企业入

驻，加快黄浦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特制定本意见。 

    第一条 全面落实国家和上海市有关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的有关规定，重点贯彻国务院《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

展的若干政策》、市政府《上海市促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的若干

规定》及市科委关于孵化基地的有关政策。凡符合上述政策的有

关企业和项目，自完成企业登记注册之日起即予兑现相应优惠政

策。 



    第二条 成立上海科技京城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副区长任

组长、区有关部门负责人为领导小组成员，每月召开一次工作联

席会议。 

    第三条 “重点建设好上海集成电路设计创业中心，加快集

成电路设计产业的发展。给予上海集成电路设计创业中心一定额

度的孵化基金，以支持创业中心的基础建设。 

    第四条 进驻上海科技京城进行创业、技术创新及科技成果

产业化的项目和企业，经认可，可享受下列优惠政策： 

   （一）国家和上海市有关鼓励技术创新的各项优惠政策； 

   （二）国家和上海市有关鼓励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各项

优惠政策； 

   （三）市科委有关科技成果孵化基地的各项优惠政策； 

   （四）上海市和黄浦区有关促进小企业发展的各项优惠政策； 

   （五）本意见所列的各项优惠政策。 

    第五条 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及其他企业在上海科技京城注

册，凡符合设立条件的企业在汪册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实行专

人受理并在 5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 



    法律、法规规定前置审批的，实行“工商受理、抄告相关、

同步审批、限时完成”的方式，有关部门在 5 个工作日内办理完

毕。 

    有关行政机关应减免向组建企业收取的有关费用；允许高新

技术企业和注册资金 50 万元以下企业的注册资金分步到位。 

    第六条 凡在上海科技京城注册的企业或改制设立的企业，

其高新技术成果可作为无形资产参与投资，成果价值可占注册资

本的 35%。合作各方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第七条 通过国有资产投资公司联合区内企业和社会资金组

成风险投资基金，着重对进驻上海科技京城及在本区注册的各类

高新技术企业和中小企业提供创业投资，用人力资本、智力成果

作价投资入股的，最高可占注册资本的 20%，两项可以叠加注册。 

    风险投资基金的首期规模为 5000 万元，视运作情况逐步增

加。风险投资基金按市场模式运作，或建立风险投资公司，或委

托专业管理公司进行管理。 

    第八条 在区财政设立融资担保基金，着重对进驻上海科技

京城及在本区注册的各类高新技术企业和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

保。 



    融资担保基金的首期规模为 5000 万元，由区财政承担，融

资担保基金可以逐步扩大。融资担保基金委托区财政局管理。 

    第九条 凡注册在上海科技京城的高新技术企业，经营符合

沪财办（1999）93 号文“转发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

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

现产业化的决定〉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和本市实施意见的通

知”的项目，给予享受有关财税优惠政策。 

    第十条 对进驻上海科技京城的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所产生

的地方税收部分，在创业和孵化阶段实行列收列支，全额返还。 

    第十一条 对应于知识、技术要素分配的个人所得税，按《上

海市促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的有关政策，以政府奖

励形式给予返还。 

    第十二条 对高新技术企业和高新技术项目所需的各类人

才，在引进、调入等方面给予优先考虑。凡高新技术企业所需的、

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符合上海引进人

才条件的，由人事、劳动部门给予入沪指标。 

    第十三条 在上海科技京城实行企业交费登记卡制度，禁止

以任何名义向企业乱收费。 



    收费单位向企业收费时，应当出示《收费许可证》等合法证

件，并按规定项目和收费标准填写《黄浦区企业交费登记卡》。

收费单位不出示《收费许可证》，不填写《黄浦区企业交费登记

卡》的，企业有权拒绝交费并向区政府物价管理部门投诉。 

    第十四条 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对上海科技京城内的企业实施

检查和监督，应当提前 15 个工作日告知相关的企业，并由上海

科技京城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统一协调安排。  

    行政管理部门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对上海科技京城

内的企业进行年检的，应当由上海科技京城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统

一协调安排。 

    第十五条 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本意见如与上级新发

布文件有冲突的，以上级文件为准。 

 


